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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9月22日

(2021)浙0726破6号
本院根据马雅庆、俞成刚、周华平的申请，于2021年7

月23日裁定受理浙江蕾丝染整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21年9月6日指定浙江良友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
蕾丝染整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浙江蕾丝染整有限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9月30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
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
究相应法律责任。

浙江蕾丝染整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10月
25日前，向浙江蕾丝染整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
省浦江县浦阳街道中山北路169号中山大厦七楼707室，
联系人:赵凯宏，申报电话:15857914151]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浙江蕾丝染整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该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10月29日上午9时在仙华法庭第

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属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属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423号

徐平: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联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
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802民初423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衢州市联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欠款
53750元;二、驳回原告衢州市联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15元，由原告衢州市联谊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负担171元(已预交)，由被告
徐平负担114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
期强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徐平承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1民初2438号

王奕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诉你、方逍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处无人签收，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781民初2438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

告方逍、王奕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
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40728.2元及利
息损失（按日利率万分之三从2018年9月13日起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1059元，由被告方逍、王奕萱负担。请你自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22民初3073号

史伟杰：本院受理原告鲍振彪诉被告史伟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本院无法用其他方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1022民初3073号案件的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简转普裁定书等诉讼文书。原告诉称：一、判令被告归
还原告借款63000元及逾期利息（利息按借款之日起到
借款还清之日止，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
基准利息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俞清华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世虹、林金生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
院决定本案候补人民陪审员为章春利，定于2021年12月
14日上午9时00分至10时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三门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26】日与浙江浙萧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法拥有的
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
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调解
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
公告之日起向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调解及裁定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经理 0571-85278695

2.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经理 0571-8527869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2日
附表 转让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注：本表中利息暂计至2020年9月30日

序号

1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杭州来特电气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杭州来特控股有限公司、浙江比奇电梯有限公司、浙江森嘉实业有限公司、王铁俊、董萍

币种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7141.57

7141.57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6597.79

6597.79

账面本息合计

13739.36

13739.36

建德市人民法院根据费建新、李丽华的申请于2021
年9月14日裁定受理费建新、李丽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费建新、李丽华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10月21日前，向管
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90号东部软
件园创新大厦B座8楼；邮编：310012；联系方式：王律师，
1375083943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债务人财产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参照《浙江

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试行）》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费建新、李丽华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建德市人民法院定于2021年10月22日上午10时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申报债权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的，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费建新、李丽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

2021年9月22日

公告

兹有台州海警局于2020年8月29日01时45分许在
台州三蒜岛南面附近海域查获编刷“冀黄渔油02836”的
小型钢制油船一艘，船舱内有4个油舱，每个油舱内均存
有大量成品油，船上船员共3人。

因当前无法查清或联系编刷为“冀黄渔油02836”的

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人，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
起六个月内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望江路12号台州海警
局认领、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
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规
定，将上述船舶作无主财务认定，并依法上缴国库。联系
电话0576-88483061/88483069。 台州海警局

2021年9月22日

无主财物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10月18日10时起至2021年10月
19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北仑海9”船；船籍港：宁波；
船舶种类：散货船；总吨位：36269；净吨位：20310；总长：
224.95 米；型宽：32.2 米；型深：18.3 米；建造完工日期：
1989年2月27日；造船地点：日本；船舶制造厂：Imabari
Shipbuilding Co.,Ltd.,Japan.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
市普陀区六横岛舟山市鑫亚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
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
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9月22日

拍卖公告

热点剖析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北京日报》秦鹏博

近日，新闻媒体报道了违法代替他人体检的“黑色产

业”链条——有些人违规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代检”推广信

息，代检一次费用少则一两千元，多则上万元；代检机构宣

称业务涵盖普通入职体检、健康证体检、公务员体检等。

只要付过费，这些人就会安排“枪手”代替前往医院、疾控

中心完成代检。在代检这条黑色产业链条上，组织代检的

机构、代检“枪手”以及寻求代检者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入职代检签了劳动合同也无效

入职体检是企业等组织机构招聘员工的常见流程，也是

企业掌握员工身体状况，进行人岗匹配的重要手段。但有的

人为了达到隐瞒身体患病的目的，常常寻找“枪手”代检。然

而代检通过入职体检的，会影响员工与企业之间劳动合同的

效力。

2010年7月，肖先生发现自己患有尘肺病后，采取欺

诈的手段请人冒名代替体检骗取健康证明，致使一家煤炭

公司与其建立了劳动关系。后来，当煤炭公司发现上述情

况后，即与肖先生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肖先生承认，请人

冒名代替体检进入煤炭公司工作就是为了索赔，其所患疾

病不是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因此，煤炭公司

无须向肖先生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职业病诊断

费用。

关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效力问题，用人单位有权

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

如实说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欺诈、胁迫的手

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劳动

合同的，该劳动合同无效。上述案例中，肖先生参加职业病

上岗前体检时，让他人代检而形成虚假的检查结果，故意向

单位隐瞒其真实的身体健康情况，使单位在被代检结果欺

骗的情况下与肖先生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双方订立的劳

动合同无效。

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无效的劳动合同从订立的时候

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无效劳动合同是指所订立的劳动

合同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的

劳动合同。因此，劳动合同无效后，双方当

事人均不能依据劳动合同的约定向对方主

张权利。劳动合同无效而员工已经提供了

劳务的，双方属于劳务关系，员工取得的是

劳务报酬。

因此，求职者需要秉持诚实守信的态度

对待健康体检，就业促进法第三十条规定，用

人单位招用人员时，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

带者为由拒绝录用。如果招聘公司将法定标

准外体检项目纳入考核范围，求职者应运用

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而不能使用违法

的方式去满足不合理的要求。

代检“黑产”链涉刑事犯罪

代检的黑色产业链，包括发布信息，寻找

“枪手”，寻找买家及伪造、变造证件等多个环

节。代人体检不仅是一种作弊和欺骗行为，

还涉嫌欺诈、非法经营和伪造身份证件罪。

代检一旦被发现，获得的体检报告不仅无效，

代检双方还涉嫌违法，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小宋和小冯2019年参加了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考

试，并通过了笔试。二人均因身体原因担心体检不能通

过，于是通过贴吧搜索等方式欲找人代替体检。小张为非

法获利，同意代替小宋和小冯前往人才中心组织的体检。

小张找到代办假证的人，为小宋和小冯伪造了居民身份

证。小张持伪造的居民身份证冒充小宋和小冯体检时，被

工作人员发现并报警，小张被警方抓获。经法院审理认

为，小张的行为构成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

月，并处罚金5000元。

驾驶员资格考试和换证业务也是代检、虚假体检发生

的高发领域。为了帮助他人尽快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体

检中心的小刘伙同辅警小王出具了900多份虚假体检合

格报告，用于小王为多名驾驶员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法

院经审理认为，小刘伙同受

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

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请托为

他人办理换证业务出具虚假体检报告，收受贿赂，数额较

大，构成受贿罪。

代检不仅会扰乱求职、考试的秩序，还会导致不符合

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被暂予监外执行。黄某在担任

看守所所长期间，接受他人请托，为吴某等在出所体检鉴

定时，利用他人代替体检制作虚假的鉴定报告提供便利，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导致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被暂予监外执

行，黄某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

罪，予以数罪并罚，被法院处以刑罚。

敲诈也是代检行业存在的乱象之一。很多体检代检

公司向顾客介绍时称只收1000元，但实际代检完之后，

“枪手”或组织者可能会索要三五千元，称如果顾客拒绝，

他们便会向医院举报，甚至还会向顾客所求职的单位进行

举报。这种情况下，组织者就可能涉嫌敲诈勒索罪。

体检找“枪手”要担法律责任


